
傍名牌产品晃了消费者的眼

邹平市场疑似名牌饮料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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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以前光听说过
‘六个核桃’，现在我
们镇上的商店里竟
然 出 现 了‘ 七 个 核
桃’、‘九个核桃’等

‘六个核桃’的‘兄弟
们’。”日前，记者接
到邹平县临池镇居
民举报称，临池中学
附近不少商家销售
疑似名牌饮料。2 7
日，记者对临池镇和
邹平县城的部分副
食商店、超市进行了
走访调查，发现“傍
名牌”以假乱真的商
品还真不少。

27日上午，在临池中学附近的
一家副食商店中，记者见到了“六
个核桃”饮料的“兄弟”产品“九个
核桃”。经记者仔细观察发现，这款
标有“中国知名品牌”和“CCTV黄
金展位合作伙伴”字样的产品，生
产商为山东聊城的一家企业。记者
询问店主哪种产品适合小孩饮用

时，店主称：“九个核桃质量不错，
给孩子喝就很好，50块钱一箱，价
格也比六个核桃便宜”。

记者在这家商店里还发现了
一款“神似”康师傅的冰红茶，不仔
细观察几乎难以识别。外包装、色
调相差无几，“冰红茶”三个蓝色空
心字及下方“ICE TEA”英文字母

基本一样，有所区别的仅仅是“冰
红茶”上方标着“沃尔旺”三个小字
及一行字母，其它图案和文字说明
虽然略有不同，但乍一看还是难以
分辨。

随后，记者在临池镇的另外几
家商店里，同样发现了“九个核桃”
及“承德杏仁露”等“傍名牌”产品。

“承德杏仁露”外包装同“露露杏仁
露”非常相似，只是价格明显低了
不少。“春节时，亲戚给送了一箱

‘承德杏仁露’，打开后却发现数量
比标注的少了几瓶，中间部分用纸
盒托起来了，这些食品厂家真是太
能糊弄人了。”一名喝过“承德杏仁
露”的市民告诉记者。

茶饮、果汁等名牌饮料“兄弟”真不少

街头副食商店大卖仿冒产
品，临池镇上唯一的超市——— 邹
平联华超市临池加盟店的情况
又如何呢？进入超市，记者一下
子被摆放在醒目位置的“七个核
桃”吸引了。除了名字与六个核
桃相似外，该产品包装上印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运动
会指定产品”字样和第十一届全

运会会徽则更为惹人瞩目。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七个

核桃”每箱售价 45 元，而“六个核
桃”根据包装和品质差异售价分
别为 6 8 元到 8 2 元不等。临池镇
政府驻大临池村，属于城乡结合
部，较为广阔的农村消费群体为
此 类 食 品 提 供 了 市 场 空 间 。然
而，27 日下午，记者对邹平县城

繁华地段的大型商场超市和街
头商店进行调查时，却发现“傍
名牌”食品在县城部分商店竟然
也有销售。

记者在邹平县城黄山二路
一家冷饮店，见到了另一知名品
牌 娃 哈 哈 冰 红 茶 的“ 孪 生 兄
弟”———“菲林格”。记者拿起这
瓶冰红茶看到，除产品包装印刷

质量粗糙及细节方面同正品冰
红茶存在差别外，几乎可以以假
乱真。值得一提的是，有顾客前
来购买冰红茶时，店主直接递过
来的先是这种仿冒产品，而顾客
特别要求某品牌时，店主则在货
箱 内 另 外 拿 出 正 品 。记 者 了 解
到，仿冒冰红茶售价并不比品牌
产品便宜，同为 3元。

傍名牌产品在县城部分商店也有销售

记者登录生产“菲林格”冰红
茶的河北厂家网站发现，这家企业
生产包括茶饮、果汁、果粒、蛋白等
多个系列饮料产品，多数产品包装
无一例外的均同知名品牌产品极
为相似。随后，记者根据厂家留下
的信息以进货为名电话联系了销
售部刘经理。刘经理告诉记者，滨
州地区目前仅在邹平一地有代理
商，主要以茶饮料为主，每月出货
量在一千多箱。

刘经理向记者详细介绍了产
品价格，冰红茶、绿茶、茉莉花茶等
茶饮系列每箱15瓶，出厂价均为14
元，450毫升果粒橙出厂价17元，承
德杏仁露16罐装每箱出厂价18元，
冰糖雪梨出厂价15元，所有产品如
果配送到滨州，每箱需加 1元左右

运费。
另外，记者从“菲林格”产品的

邹平县代理商那里了解到，发给零
售商的茶饮系列价格为每箱23元，
果粒橙为25元，冰糖雪梨为28元，
一次性或者累计进货120箱还会赠
送一把遮阳伞。这名张姓代理商告
诉记者，做这种产品两年了，每年
销货量基本都在一万箱左右，主要
销售给邹平工业园的各大食堂。

仅以冰红茶为例，代理商从厂
家拿货加上运费仅为每瓶 1元，代
理商发货给零售商为每瓶1 . 5元左
右。记者通过滨州一知名品牌的饮
料产品业务员了解到，目前该品牌
冰红茶发货价为每箱32元，加上促
销活动每瓶批发价格为 2元左右。
如此算来，零售商按正品价格2 . 5-

3元卖给消费者，正品利润仅为0 . 5
元-1元，而仿冒产品每瓶利润则为
1元-1 . 5元。仅从进货价格上仿冒
产品每箱就便宜了9元，两相比较，
仿冒产品利润之高不言而喻。

记者从生产“九个核桃”的聊
城这家企业了解到，目前除沾化县
外，“九个核桃”的代理渠道已经遍
布滨州各县区。滨州一名代理商丁
老板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做的“九
个核桃”发货价格为 35元，满五箱
赠一箱，“等于 30元一箱”。以邹平
县临池镇商家零售50元计算，每箱
利润高达20元。

记者以加盟代理的名义联系
了济南明水生产“七个核桃”厂家
销售部的孙经理。孙经理告诉记
者，“七个核桃”代理商拿货的价格

在20元左右，发给零售商的价格在
35元-38元，零售商一般售价在45
元，利润 10块钱。记者提出其他厂
家生产的“九个核桃”发货价格更
低时，孙经理表示，他们厂生产的

“七个核桃”是经过注册的，而生产
“九个核桃”的厂家仅山东就有四
家，“他们的产品比较混乱，出厂价
也比我们的低很多”。

一名从事食品饮料营销的业
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出厂价格只
有18元的“承德杏仁露”，零售商获
取的利润接近甚至超过50%。“售价
低廉，利润客观，无论对农村消费
者还是商家来说这都很有吸引力，
这也正是‘傍名牌’食品在农村及
城乡结合部大卖的主要原因。”该
人士说。

傍名牌利润空间大，且在城乡结合部大卖

3月27日下午，记者拿着购买
的“菲林格”冰红茶用滨州市工商
局设置在某超市的食品安全信息
查询机查询时，查询机屏幕上出现
了“该商品信息未录入请谨慎购
买”的工商局友情提示。而查询某
正品冰红茶时则显示该产品名称、
生产厂家、登记证件等信息完备。

记者拨打滨州市工商局12315
热线咨询得知，查不到“菲林格”冰
红茶的相关登记信息并不能认定
其为虚假产品，该系统只能查询滨
州市内生产的产品及资料已经输

入查询机内的相关产品。“想要知
道买到产品的真伪情况，你只能通
过拨打产品产地的工商部门电话
咨询。”这名工作人员说。随后，记
者拨打了“菲林格”冰红茶产地石
家庄市工商局 12315热线，听完记
者描述后，接线工作人员称，“这种
行为属于‘傍名牌’，如果生产企业
在当地已经依法登记注册，我们也
并不能简单地将这些产品定性为
假冒产品。”

针对不少食品喜欢“傍名牌”
这一现象，记者咨询了邹平县工商

局消保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类
似仿冒名牌产品包装的行为属误
导消费者，如果被仿冒厂家产品包
装已经申请专利，这些相似相近甚
至完全一样的产品就涉嫌侵权。

“对于产品质量问题，工商部门则
需要委托质监部门进行抽检。”这
名工作人员说。

“像‘七个核桃’、‘九个核桃’
这些产品，虽然涉嫌‘傍名牌’，但
真要查处起来难度也很大。”滨州
某县区一名消保科工作人员坦言，

“当前市场上销售的一些仿冒名牌

产品，有些已经在工商部门注册，
都有自己的品牌和生产厂家，虽然
外包装可能跟同类产品相似，但仍
不能认定为假冒伪劣产品，所以我
们也无法对其进行查处。”

作为普通消费者，应该如何
识别“傍名牌”产品预防上当受骗
呢？滨州市工商局 12315热线工作
人员表示，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
应仔细检查商品外包装上的商
标、文字、生产厂家、产地等信息，
以防买到“傍名牌”产品。

(本报记者)

傍名牌属误导消费者，但监管难度大

邹平县城黄山二路一家冷饮店的“菲林
格”冰红茶(左)和娃哈哈冰红茶(右)极为神似。

邹平联华超市临池加盟店出售的“七个核桃”。

邹平县临池镇一家商店出售的“九个核桃”。

砌墙堵路为施工

绕道提示将完善

本报 3月 28日讯(记者
张凯) 28日，本报《砌墙

为修路？》报道了省道 319

博兴县陈户镇官阎村路段
突然出现一堵高约 2 米的
砖墙一事。28日，记者从博
兴县公路管理局了解到，该
路段的确在施工，墙体也系
公路系统所立。

博兴县公路管理局一
王姓工作人员表示，省道
319博兴县陈户镇官阎村路
面上出现的砖墙的确是公
路系统所为。砌墙的原因在
于，根据省厅公路局审批意
见 S319广青线东营滨州界
至小营段(K74+230-K100+
896)约 13 公里路段进行封
闭施工，工期为 2012年 3月
20日至2012年9月30日。

该工作人员表示，对于
封闭交通一事影响车辆通
行一事，博兴县公路管理局
已于 3月 15日在该县报纸、
电视上做过提示。该路段处
在东营、滨州两地外地车来
往较多，工作人员表示，他
们在省一级报纸也做过公
示，记者按照工作人员的提
示找到了当天的报纸，发现
的确在某报纸内页有一处
公示。

针对来往车辆司机反
映堵路附近路段无提示牌
一事，工作人员表示，这事
自己不是很清楚，但将现场
调查后将尽快完善提示牌
设置。

本报 3月 28日讯(记者
孙珊 于荣花) 28 日，

本报刊登了《农田里近 150

棵苹果树被拔走》一文，28

日本报记者经过调查，150

棵苹果树仍未找到“凶手”。
28日，记者又采访到大

刘村村支书刘爱民。刘爱民
告诉记者，2009年 10月份，
高新区出台新的规定，不允
许乱搭乱建、乱栽树木，“但
我家在 2009年 10月份之前
也种下过部分树木。”赵春
花家人表示。大刘村村支书
说：“赵春花家里被拔走的
百余棵果树里面有一部分
是 2009年 10月份之前栽下
的。当时小营街道办事处被
划归高新区，通到赵春花家
地里的那条路要建高压线，
因此才会有不准乱搭乱建、
乱栽树木这一规定。”

但对于究竟是谁砍掉
的这些果树，赵春花家人也
无确凿证据，被质疑的相关
部门均未表示曾砍伐过村
民的树木。

滨州信言法律服务所
主任彭军告诉记者，像这种
情况，有一个前提，如果是
合同承包地可以种植树木，
但可耕地是不被允许种植
树木的。但不管在什么土地
上种植树木，都不能随便砍
伐；如果随意砍伐自家之外
的树木，将被追究法律责
任，属于侵犯别人的个人财
产。

滨州市森林公安局刘
局长说，如遇自家树木被砍
伐的现象，应及时向当地林
业部门反映，当地林业部门
将会根据情况处理或报上
一级林业部门处理。

追踪报道格

被拔走苹果树

仍未找到“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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